履行法定职责申请书
申请人：  
联系地址及联系人： 联系电话： 
被申请人：xx省市场监督管理局
地址：xxx
法定代表人：xx（局长）

申请事项
1. 请求XX省市场监督管理局依法吊销省内所有猫狗肉餐饮经营单位的《食品经营许可证》及营业执照；
2. 对涉事企业、个体商贩处以《食品安全法》《行政许可法》规定的顶格行政处罚、吊销执照、经营许可，涉及《刑法》的依法拘役或服刑；
3. 请求联合农业部门、公安部门，彻查XX省猫狗肉黑色产业链，彻底清除、彻底打击，并接受群众监督（重点区域包括：xxxxxx等地区）
4. 公示2023-2025第一季度，公示XX省市场监管部门对违法销售猫狗肉的饭店、菜市口处理案件清单及处理结果跟进展。（包括：违法人员姓名、处罚金额、是否涉及刑事犯罪、处罚结果）
5. 在全省范围内建立跨部门协作机制，农业部门联合公安、市场监管等部门开展常态化监管体系。
6. 开展 “禁止猫狗肉经营”专项行动，猫狗肉经营纳入XX省食品经营许可负面清单；
7. 向公众公示以上工作结果；

事实与理由	
一、法律依据与政策背景
1. 国家明令禁止猫狗肉食用目的的任何流通
· 依据农业农村部2020年5月29日《国家畜禽遗传资源目录》（农业农村部公告第303号），犬只已明确移除畜禽目录，且猫从未列入目录，法律定性为伴侣动物，非食用性畜禽。

· 《食品安全法》第三十四条明确规定：
“禁止生产经营未按规定进行检疫或者检疫不合格的肉类，或者未经检验或者检验不合格的肉类制品。”（猫狗无合法检疫规程，所有来源均属“未经检疫”）
《食品安全法》第一百二十三条明确规定：
“违反本法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尚不构成犯罪的，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食品药品监督管理部门没收违法所得和违法生产经营的食品，并可以没收用于违法生产经营的工具、设备、原料等物品；违法生产经营的食品货值金额不足一万元的，并处十万元以上十五万元以下罚款；货值金额一万元以上的，并处货值金额十五倍以上三十倍以下罚款；情节严重的，吊销许可证，并可以由公安机关对其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处五日以上十五日以下拘留：
（一）用非食品原料生产食品、在食品中添加食品添加剂以外的化学物质和其他可能危害人体健康的物质，或者用回收食品作为原料生产食品，或者经营上述食品；（三）经营病死、毒死或者死因不明的禽、畜、兽、水产动物肉类，或者生产经营其制品；（四）经营未按规定进行检疫或者检疫不合格的肉类，或者生产经营未经检验或者检验不合格的肉类制品；

· 动物防疫重大风险《动物防疫法》第二十九条要求：“屠宰、出售或者运输动物以及出售或者运输动物产品前，货主应当向所在地动物卫生监督机构申报检疫。”（猫狗无屠宰检疫标准，前端流通均属违法，却出现在各种猫狗肉馆正常销售）

2. 刑事责任
· 《刑法》第一百四十三条【生产、销售不符合安全标准的食品罪】：“足以造成严重食物中毒事故或者其他严重食源性疾病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并处罚金。”
· 《刑法》第一百四十四条 在生产、销售的食品中掺入有毒、有害的非食品原料的，或者销售明知掺有有毒、有害的非食品原料的食品的，处五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对人体健康造成严重危害或者有其他严重情节的，处五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
二、XX省监管失职事实
1. 违法审批存续
· 经公开调查，XX省内仍有超过XX家餐饮企业以“狗肉火锅”“猫肉餐馆”等名义持《食品经营许可证》正常营业（附件1：部分企业名单及执照信息）。

· 此类许可审批直接违反《食品安全法》第三十四条及农业农村部第303号公告，涉嫌重大行政违法。

2. 食品安全与防疫隐患
· 所有猫狗肉均来源不明：
· 无合法屠宰场（中国无猫狗屠宰检疫规程）；
· 多为盗抢宠物或流浪动物（参：粤号刑终470号）。

· 公共卫生风险：
· 狂犬病及其他共患病风险
三、履职请求

请省局履行法定监管职责，根据本文件申请事项，消除重大食品安全风险，立即行动。
此致
XX省市场监督管理局



申请人：
日期：2025年3月1日


